
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关于转发应急管理部

办公厅关于规范应急管理标识使用管理工作

相关文件的通知

各州、市应急管理局：

现将《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规范应急管理标识使用管理工作

的通知》（应急厅函〔2021〕22 号）转发你们，请按通知要求抓好

贯彻落实。

附件：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规范应急管理标识使用管理工作

的通知

2021 年 2 月 8 日

云 南 省 应 急 管 理 厅








